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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建设惠民、绿色、文明殡葬，根据广东省民政厅等16部门《转发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粤民发〔2018〕48号）、广东省民政厅等9部门《转发民政部等9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粤民发〔2016〕50号）有关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订以下骨灰生态安葬补贴实施方案。
一、补贴范围
补贴范围：自愿将逝者骨灰进行生态安葬的。生态安葬是指骨灰采用海葬、树葬（含花葬、花坛葬、草坪葬等，下同）、撒散（树葬区等特定区域）、深埋（不留坟头）等不占地或少占地的安葬方式。
二、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申请参加由市、县（市、区）民政局、文明办等部门统一组织的骨灰海葬、骨灰树葬等活动的逝者直系亲属或委办人（以下统称申请人）。
申请骨灰生态安葬补贴具备以下条件：
（一）逝者生前为揭阳市本地户籍。
（二）申请人是逝者直系亲属或委办人。
直系亲属是指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配偶和直系姻亲（配偶的直系血亲）。
委办人是指逝者生前依法委托办理生态安葬事项的受托人或逝者生前的法定监护人。
（3） 补贴对象仅限于参加由市、县（市、区）民政局、文明办等部门统一组织的骨灰海葬、树葬等活动。
　　申请人自行组织的骨灰海葬、树葬等活动不予补贴。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不享受补贴，但可以免费参加生态安葬活动。
三、补贴标准
参加生态安葬的，每具骨灰按500元给予补贴。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申请人在办理参加生态安葬活动时，向逝者原户籍所在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申请，填写《揭阳市骨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并提交申请补贴的相关材料，包括：
1.逝者生前户口本或其他户籍证明；
2.逝者火化证明；
3.申请人居民身份证；
4.申请人与逝者关系证明，如户口本、公证书、委托书、法定监护人证明或村（居）委会出具的与逝者关系证明等。
对于需核查之资料，如可通过受理机关本部门或其他部门信息共享方式获取相关信息的，无需申请人另行提交相应材料。
申请人没有申请的，不予补贴。
（二）审核。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报县（市、区）民政局汇总、审批。对照补贴的条件，经审核，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应给予说明。
（三）审批。县（市、区）民政局汇总后，对申请人申请进行审核、审批。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核拨。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县（市、区）民政局在骨灰生态安葬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将补贴款划入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不符合条件的，应给予情况说明。
五、经费安排
骨灰生态安葬补贴及开展活动所需经费由各县（市、区）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六、其他事项
本方案由揭阳市民政局、揭阳市财政局负责解释。本方案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1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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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揭阳市骨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基   本   情   况
	第 ____ 次海葬（树葬）活动

	
	逝  者  情  况
	姓    名
	
	户籍所在地
	

	
	
	性    别
	
	死亡时间
	

	
	
	身份证号
	

	
	
	骨 灰 原
存 放 点
	

	
	申  请  人  情  况
	姓    名
	
	与逝者关系
	

	
	
	性    别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住    址
	

	
	
	银行账号
	

	
	
	申请人声明：
本人承诺所提交材料全部属实。逝者所有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对参与本次活动无异议。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审批意见
	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民政局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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